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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弹

文 / 郭元鹏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接

到孩子同学家长李女士电话，
称受老师委托通知学生家长，
订制一件 140 元的印有学校标
志的棉服，并劝他为了孩子好，
别差那几个钱。12 月 8日，记
者来到哈尔滨市双城区第六中
学。进入教学楼内，记者看到
几捆用塑料布包着的红色棉服
堆满一楼大厅的墙角。记者拿
起一件棉服观察，感觉质地很
薄。一位家长说：天这么冷，孩
子早就穿羽绒服了，棉服根本无
法御寒。

（12 月 10 日《东北网》）
是不是需要强制学生穿校

服？对于这个话题，已经探讨了
很多年。有人认为这束缚了孩子
的个性，有人认为这影响了服装
的多彩，有人认为这容易造成腐
败现象。就笔者个人来说，我对
校服这样的事情并不反对。穿什
么衣服都是穿，而且有的时候学
校需要开展各种集体活动，统一
服装也是一种需要，更能让孩子

有集体荣誉感。
但是，让笔者不舒服的是，

这几年校服引发了很多奇怪的现
象：只要“美丽”，不要“保暖”。

“美丽动人”的校服一直在做着“美
丽冻人”的事情。

去年的时候，一个学校定制
了一批校服，这批校服竟然是透
明的，是网格化的，穿上校服可
以看到里面的裤头和背心，很多
女生感到很尴尬。这还是其次，
你也可以观念陈旧为由去反驳这
些女生的“不好意思”。值得关注
的是，这身透明的校服是学校的
春装，而当时刚刚立春，还处于

春寒料峭的时期。
都说“二四八月
乱穿衣”，当时还
有很多人穿着羽
绒服，试问，孩
子穿这种透明校
服会不冷吗？

还有一所学
校，在大雪飘飞
的冬日迎接一项
检查的时候，竟

然组织学生穿上了单衣校服。当
有家长质疑时，这所学校的说法
是：这样显得有精神，要把好的
一面展现给各级领导。就算这说
法有点道理，也可以让孩子们在
校服里面穿上棉衣呀，对里面的
衣服没有规定和要求吧。

孩子穿校服是可以的，但是
不能只要“美丽”而毫不顾及孩
子的冷暖。比如哈尔滨的这所学
校，他们定制的是丝绵衣服，很
单薄。这样的衣服如果在南方地
区，自然不是大问题，因为气温
不像东北地区这么低。而哈尔滨
是个什么地方？冬天里可是滴水

成冰啊！就连在室外撒泡尿也有
可能瞬间变成冰块，是中国最寒
冷的地方。在如此严寒之下，仅
仅为了“美丽”去“冻人”，这样
的举动是很不人性化的。而且孩
子上课的时候是不能活动的，越
是不能活动就越是需要加强保
暖。让孩子不穿羽绒服，只穿单
薄的校服显然只是为了好看。

当然，学校也有自己的理由。
他们说这个价格不贵，才 140
元，市场上到哪里买这样便宜的
棉衣？140 元一件棉服的确便宜，
但是为了便宜就不顾及衣服的保
暖功能。如果真的需要定制校服
的话，我们更希望学校能结合东
北的天气情况，来定制暖和的校
服。或者可以制定一个衣服的颜
色、式样方案，让家长到街头定
制羽绒服。穿羽绒服也可以“迷
人”。

校服不能只“美丽”还要不“冻
人”。写到这里，突然想问一个问
题：报道中那位受老师之托通知、
劝说家长定制校服的李女士真的
是学生家长吗？

■一针见血

文 / 樊树林
同一项“世界级选美赛事”，一模

一样的比赛名称，却有两家公司争相
举办，且都称具备授权资格。日前，中
广金桥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易廷国
际文化有限公司一案在北京朝阳区人
民法院一审开庭。两家都希望通过诉
讼争取到办选美赛事的“品牌”举办权。
近年来，冠以“世界”、“环球”、“国际”
的“选美”大赛不断，背后的一些丑态
也相伴而出。（据 12 月10 日《北京晨报》）

众所周知，选美大赛是由美女和媒
体联合参与，帮助美女提升知名度，带
动美丽产业发展的一种娱乐活动。其实，
选美大赛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在遥
远的古代就已存在，广泛存在于宫廷之
中，甚至在很多朝代，帝王为了充实自己
的后宫，不惜在全国范围内层层选拔，这
样的场景人们都能在一些影视剧里看到。
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国家才逐渐把选美
进行商业化运作，并形成了在全球颇具影
响的几大选美赛事。如环球小姐、世界
小姐、国际小姐和国际旅游小姐评选等，
其或帮助全球女性实现理想，促进其事
业、生活和个性的发展；或通过优秀女
性代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平、友谊
和爱心；或突出女性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推动世界和平等，体现了满满的正能量。
然而这种能主导女性主流价值观的赛事，
近年来在我国却逐渐变了味，不仅成为
商家逐利的又一着力点，而且对青少年的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
很坏的影响。可以说，目前国内选美大
赛的任性而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将这
样的赛事“污名化”了。

新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我国
举办的选美赛事大大小小已经超过 100
个。“选美风”愈刮愈烈，引得一些青少
年女子趋之若鹜，一门心思在自己的容
貌上“斤斤计较”，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素
质提升，甚而不惜出名而甘心情愿被“潜
规则”；而且由于各项赛事泥沙俱下、雌
雄难辨，动辄“世界”、“全球”，况参赛
选手滥竽充数、选美结果低俗化、赞助
商用钱“买”冠军等，一些赛事从开始
到结束就备受媒体舆论的质疑。即使如
此，举办方也是乐此不疲，其背后根深
蒂固的原因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资
料表明，选美行业一般情况下的利润率
保持在 30%至 35%。如果是“世界顶级”
选美比赛，仅赞助商冠名费一项就能达
到上千万元，再加上出售电视转播权及
比赛现场广告牌、门票、版税以及其他
各项收入在内，总收入不菲，加上一些
地方政府目光短视，往往会将地方的一
些节庆与选美活动联姻，一味追求“眼
球经济”，为选美赛事推波助澜，选美
大赛焉有不任性的？

选美大赛完全取消不现实，但亟待
规范运作。因为，选美乱象频出，不仅
扭曲了选美的本质，对广大青少年有些
误导，而且还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然而，文化部门一直未对选美给出明确
态度，常常是不支持、不管理、不参与、
不主办，但也不反对，态度很暧昧；劳
动部门只有职业认定、考核，但是没有
证是否能做模特也没规定……可谓九龙
治水，水却难治。当前背景下，国家需
要明确一个主管部门，并尽快出台具体的
条例或制度，以此来规范选美大赛相关
事项，不能再由其任性下去了。

文 / 郝冬梅 
这几天，冬日的暖阳对梧

山村小伙苏景东（化名）和邻
村西畲村姑娘陈菁（化名）来
说，显得格外暖心。他们终于
可以公开地手牵着手，有说有
笑地漫步在村道上。这得益于
今年11月30日，晋江安海镇下
辖的梧山、玉楼、山兜、西畲、
丙厝、安厝、塔兜、新陈山等 8
个自然村联合发布的一份公告：
废除 400 多年前先人定下各村
互不通婚的陈规，自由地恋爱、
结婚。

（12 月 8 日《泉州晚报》）
如果不是这篇报道，我还真

不知道，在现代法治阳光照耀下，
有这么一个400 年不通婚的地方。
400 年来不通婚的恩恩怨怨无需
去追究，400 年来不通婚的前世
今生也无需去厘清，因为那都是

不堪回首的陈年往事，不值得去
追忆。

让我们欣喜的是，400多年“互
不通婚”的这些村子终于可以通
婚了，年轻人终于可以光明正大
的手牵手走在村道上了。这对于
当地的年轻人来说，是幸福的事
儿，是开心的事儿，他们实现了“我
的爱情我做主”。

在欣喜的同时，笔者感受的
还有苦涩。为什么？这是因为“互
不通婚”的取消不是法律阳光的
照射，而是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

“联合通报”。也就是说，如果
没有这几个村庄的主动“联合通
报”，年轻人的通婚依然会有巨
大障碍。村里不同意，他们就不
能恋爱。民俗不同意，他们就不
能结婚。这才是最为尴尬的事情。

“互不通婚”这样的乡风民
俗可不可以有？放在 500 年前，

放在 100 年前，丝毫问题都没有。
那个时代，法律是不健全的，而
且法律也会给风俗习惯留点情面。
比如说，族长就可以将通奸的女
子处死，风俗就可以限制女性的
自由。但是，当这样的“互不通婚”
延续了500 年，延续到了新时代，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有人说这样的行为是愚昧
的，有人说这样的举动是封建的。
我不想从这些角度来看这个问
题，这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
关心的是，为什么在崭新的时代，
在法制健全的时代，事情的最终
解决，依然走的是“人治”道路？
如果没有这几个村庄的当家人同
意，没有这个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村庄“联合声明”，这里的年轻人
的“互不通婚”还要延续到何时？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已经
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国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在这部法律里，限
制了几种不能结婚的情况，但这
些村庄“互不通婚”显然是不属于
这个范围的。在这部法律里，规
定婚姻是自由的，而这些村庄的“互
不通婚”显然又违背了我国“婚姻
法”婚姻自由的规定。而当地政
府对于这些地方的奇葩规定也是
知道的，为什么卸载500 年“互不
通婚”枷锁的不是法律，而是犹
如村规民约的“联合通报”？

现实生活中，很多村庄都有
村规民约。有的确实是好的，但
是也有“外人不得进村”、“偷鸡
摸狗关禁闭5天”、“亲戚住宿必
须报告”等等奇葩规定。这些都
是违法的事情，是“人治”代替了

“法治”的尴尬。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法律的

阳光何时不给违法的民俗留下阴
暗的角落？

为何不是法律来卸载400年“互不通婚”的枷锁

选美大赛
不能太任性

■她时代观点

文 / 乔志峰
女孩大巴车上遭猥亵呼救，

司机和乘客们无动于衷。12 月
5日下午，在河南南阳通往社旗
县的一辆大巴车上，22 岁女孩
刘乐（化名）在车上遭遇一男子
猥亵。在女孩反抗并向大巴车
司机求救并要求其报警时，该
司机没有及时施救，造成女孩
被犯罪嫌疑人拖下车，遭遇殴
打。记者从社旗县警方获悉，
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寻衅滋
事被行政拘留15天。客运公司
也对司机胡和平作出暂停工作，
接受调查处理的决定。

（12 月 10 日《大河报》）
这事儿让人感到很气愤。歹

徒那么猖狂、乘客那么冷漠、司

机那么不负责任，
都让人既气愤又
悲哀。而气愤之
后，觉得值得反
思的地方有很多。

该如何弘扬
社会正气？我们一
直在提倡见义勇
为，可是，真遇到了事情，我们
真的敢于挺身而出吗？我们每个
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同时，我
们也要反思，我们的社会，在见
义勇为风气的弘扬方面，是否还
缺乏充分的鼓励和支持？近年来，
不止一次发生的“英雄流血又流
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社会道德水准的滑坡。值得欣慰
的是，为了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

行为，很多地
方政府都出台

（或修改）了对
见义勇为者进
行奖励和保护
的规定，或加
大了奖励力度，
或简化了申报

流程。奖励不是目的，引导和弘
扬正气才是最重要的。

公共场所的安全谁来保障？
作为公共交通工具，乘客买票上
车，就等于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
大巴车的司乘人员有责任、有义
务维护正常的乘车秩序，保障乘
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此次涉事
的司机，有没有其他问题（比如
说跟歹徒熟识等等），我们不得而

知，最起码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职
责和义务。我在很多年前坐大巴
车的时候，也曾遇到过换外币诈
骗的团伙，司乘人员也是置若罔
闻、无动于衷。没想到时隔多年，
类似现象依然存在。这其实不一
定都是司乘人员个人素质和责任
心的问题，更是暴露出涉事单位
或缺少相应制度、或监管不力的
问题。现在，涉事司机已经被停
职了，那是咎由自取；同时应该
反思和追究责任的，还有涉事的
客运公司，以及当地的客运管理
部门。而对客运人员进行更多的
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培训、完善
各项制度、对当地的整个客运领
域进行拉网式检查和整顿，也迫
在眉睫。

女孩大巴车上遭猥亵谁该反思
■社会观察

校服可以美丽动人不能美丽冻人


